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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珠山区珠山区医疗保障局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划和标准以及省、市、区有关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研究拟订相关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二）监督管理全区医疗保障基金，组织制定并实施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区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推进医疗保障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三）组织拟订全区医疗保障筹资和待遇政策，完善动态调整和区域调剂平衡机制，统筹我区城乡医疗保障待遇标准，建立健全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待遇调整机制。进一步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改革方案。
（四）贯彻执行省、市、区城乡统一的药品、医用耗材、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医保目录和支付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承担医保目录准入相关工作。
（五）贯彻执行省、市、区制定的药品、医用耗材价格政策，组织制定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标准等政策，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定和动态调整机制，推动建立市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机制，建立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
（六）制定药品、医用耗材的招标采购、配送及结算管理实施细则并监督实施，推进药品、医用耗材招标采购平台建设。
（七）制定定点医药机构协议和支付管理办法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区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依规查处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八）负责全区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信息化建设。组织制定和完善异地就医管理和费用结算办法。建立健全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制度。
（九）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十）职能转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一门式”服务、“一窗式”办理、“一章式”改革的要求，组织推进区医疗保障局职能转变，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大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全民、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断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确保医保资金合理使用、安全可控，推进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改革，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就医需求、减轻医药费用负担。
（十一）有关职责分工。与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有关职责分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区医疗保障局等部门在医疗、医保、医药等方面加强制度、政策衔接，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协同推进改革，提高医疗资源使用效率和医疗保障水平。

二、部门基本情况
珠山区医疗保障局共有预算单位1个，即部门本级。编制数为3人，其中行政编制3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0人；实有人数14人，其中在职人数为14人，包括行政人员3人、全额补助事业人员11人、部分补助事业编人员0人、自收自支事业人员0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0。在校学生0人，其中：高等学校0人、中等专业学校0人，其他0人。

第二部分 珠山区医疗保障局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预算收入情况
2022年医疗保障局收入预算总额为162.31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20.59万元，因为人员变动。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162.31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当年其他各项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上年结余结转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医疗保障局支出预算总额为162.31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20.59万元，原因是人员变动。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132.3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1.52%，包括工资福利支出122.25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9.86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2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30万元，占支出总额的18.48%，包括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3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债务利息支出0万元、基本建设支出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相关支出0万元；事业经营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的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上缴上级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
按支出功能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0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04%。城乡社区支出0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住房保障支出11.4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04%，卫生健康支出137.8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4.72%。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122.2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5.32%，商品和服务支出39.8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4.56%，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12%。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年医疗保障局财政拨款支出预算162.31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与上年预算相减少20.59万元，人员变动。具体支出情况是：般公共服务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3.0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04%。城乡社区支出0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住房保障支出11.42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04%，卫生健康支出137.8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84.72%。

（4）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2年医疗保障局政府采购预算为10万元，其中：政府集中采购10万元，部门集中采购0万元，增加了医疗保障宣传制作费。
（五）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六）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珠山区医疗保障局“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1.92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主要原因：无。
公务接待费1.92万元，比上年减少0.04万元，主要原因：节约开支，减少接待。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主要原因：无。
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比上年增（减）0万元，主要原因：无。
（七）整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部门整体预算资金为162.31万元，具体情况国是：
1、 工资资福利支出122.25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75.32%，绩效目标：按时发放工资
2、 商品和服务支出39.86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24.56%，绩效目标1：提高医保经办服务能力
绩效目标2：提高医保综合监管能力

绩效目标3：提高政策宣传普及执行率
绩效目标4：提高医保信息系统正常运行能力
绩效目标5：提高医保标准化水平
绩效目标6：提高医保法制建设能力
（八）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一级项目  0 个，涉及资金     0万元，其中：二级项目 0   个（部门预算中  万元以上的，且进行了绩效评审的项目   0  个，涉及资金     万元），涉及资金   0  万元。
（九）一级项目中各二级项目情况说明（部门本级）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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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22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1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一）行政运行：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的基本支出。
（二）一般行政管理事务：反映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未单独设置项级科目的其他项目支出。 
（三）机关服务：反映为行政单位（包括参公单位）提供后勤服务的各类后勤服务中心的支出。 
（四）预算改革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预算改革方面的支出。
（五）财政国库业务：反映财政部门用于财政国库集中支出收付业务方面的支出。 
（六）财政监察：反映财政监察派出机构的专项业务支出。 
10（七）信息化建设：反映财政部门用于“金财工程”等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支出。 
（八）事业运行：反映事业单位的基本支出。 
（九）其他财政事务支出：反映除上述项目以外的其他财政事务方面的支出。 
（十）高等职业教育：反映经国家批准设立的高等职业大学、专科职业教育等方面的支出。 
（十一）培训支出：反映各部门安排的用于培训的支出。 
（十二）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反映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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